
通辽市人民政府
关于纪建勋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水务局：

经市政府党组研究决定：

纪建勋同志任市发展和改革促进中心（市节能降碳服务中

心）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马飞华同志任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孙钢同志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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